
 

  附件 1 

自然人科技成果转让财产原值申报表 
 

 纳税人姓名     身 份 证 号  

 住       址  联 系 电 话  

专 利 号  

（登记号） 

 专利（技术许

可）证颁发时间 

 

纳
税
人
声
明 

本人已知悉本事项全部相关政策和管理要求。此表填报的内容是真实、可靠、完整的。如

有不实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纳税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科技成果财产原值明细 

1 项目 金额(元) 
其中，无法

提供凭证 

2 一、人员人工费用（3）   

3 1）雇佣人员的劳务费用   

4 二、仪器、设备购置费用（5+6）   

5 1）用于发明、研发活动的仪器的购置费   

6 2）用于发明、研发活动的设备的购置费   

7 三、直接投入费用（8+9+…+13）   

8 1）发明、研发活动直接消耗材料   

9 2）发明、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燃料   

10 3）发明、研发活动直接消耗动力费用   

11 4）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、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   

12 5）用于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  

13 6）租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租赁费   

14 四、发明、研发活动必要的相关费用(15+16)   

15 1）技术图书资料费、资料翻译费、专家咨询费   

16 2）知识产权的申请费、注册费、代理费   

17 五、其他相关费用（18+19+20）   

18 1）   

19 2）   

20 3）   

21 合计（2+4+7+14+17）  * 

 

 

 



 

填报说明 

 

一、纳税人按照科技成果财产原值明细逐项如实填报，如未发生相关费用

的，按零填报。 

二、纳税人不能够提供合法、完整、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的，在“其中，

无法提供凭证”列划√。 

三、税务机关接收本表和附报资料后，应当对本表的填写内容是否齐全进

行形式审核。受理环节不核实备案资料真实性，备案资料真实性、合法性由纳

税人负责。 

四、本表由税务机关留存。 

 

 

 



1 一、仪器名称 型号 金额（元）

2 1、

3 2、

4 3、

5 二、设备名称 型号 金额（元）

6 1、

7 2、

8 3、

9
三、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
具、工艺装备名称

10 1、

11 2、

12 3、

13 四、租入的仪器、设备名称 型号 租赁费(元)

14 1、

15 2、

16 3、

附件2

             仪器、设备购置（租赁）明细表

仪器设备购置（租赁）明细

开发及制造费（元）


